
專家參與民事審判之多元角色 

及聽審請求權之保障： 

商業事件審理法是否為最後一塊拼圖？ 

沈冠伶
 

<摘要> 

我國法院中專家參與審判之型態，在比較法制之觀察上，最具有多樣性，

在不採榮譽職法官Ȟ參審法官ȟ之立法政策下，參與審判之專家分設有不同

角色及任務：1. 行使法院調查事實證據之部分權限者，如家事調查官；2. 提

供諮詢意見但非證據方法者，有法院專職人員，如智慧財產及商事法院之技

術審查官及商業調查官，另有法院外之專家，如調解委員ȃ專業委員或諮詢

之專家；3. 作為證據方法者，如法院選任之鑑定人及商業事件審理法新設

由當事人聲明之專家證人Ȅ但不論何者，基於程序公正性ȃ透明性之要求，

均應使當事人能於裁判前適時地知悉專家之說明或意見內容，而有表示意見

之機會；當事人就法院選任之專家資格ȃ人選，亦應於選任前，有表示意見

之機會Ȅ 

商業事件審理法新設之專家證人在於補充現行鑑定制度不足之處，惟僅

適用於商業事件，並未適用於其他民事訴訟事件Ȅ關於專家證人可能具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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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偏頗，可兼採法院鑑定人以防免之Ȅ關於鑑定制度之運用，法院在選任

鑑定人時，如能尊重當事人之意願，自當事人所建議之名單中選定，則可強

化當事人之信賴Ȅ關於鑑定意見報告之出具，專家證人所採行之協同意見方

式，具有簡化爭點，深化不同意見之討論，可值參採於鑑定證據之調查，以

落實當事人之辯論權及聽審請求權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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